
臺北市消費者保護自治條例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修正說明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之主管機關為臺北
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執行機
關為市政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 

          前項執行機關不明時，由市政府
法務局報請市政府核定；涉及中央主
管機關權限者，應報請行政院依程序
指定之。 

第二條    本自治條例所稱主管機關為臺
北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執行
機關為市政府所屬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 

          前項執行機關不明時，由市政府
法務局報請主管機關核定；涉及中央
主管機關權限者，應報請行政院消費
者保護處依程序指定之。 

本自治條例之執行
機關不明時，涉及中
央 主 管 機 關 權 限
者，應報請行政院依
程序指定之，爰將第
二項「行政院消費者
保護處」修正為「行
政院」;另依本府現
行法制體例，將第二
項「主管機關」修正
為「市政府」，並酌
作文字修正。 

第三條    市政府為執行本法第三條第一
項之措施，必要時得訂定自治法規。 

第三條    主管機關為執行本法第三條第
一項之措施，必要時得訂定自治法
規。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市政府」。 

第四條  本市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
消費場所，其所有人或使用人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四條    本市消費場所之建築物所有
人、使用人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前項所稱之消費場所，指提供

一、本市消費場所是
否應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係



          企業經營者申請或租借市政府
各場地管理機關管理之場地作為消
費場所者，應於使用期日前，檢具投
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證明文件經該
場地管理機關審核通過，始得使用該
場地。但場地管理機關已投保者，不
在此限。 

         前二項所稱之消費場所，指提供
消費關係之場所。 

市政府各執行機關對所主管之
消費場所於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核發許可證照或相關業
務檢查時，應一併查核第一項之消
費場所有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一項有關應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之消費場所種類、範圍及其最
低投保金額，由市政府定之。 

第二項有關企業經營者申請或
租借之場地非屬市政府依前項規定
所定者，其應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之最低投保金額，由各場地管理機

消費關係之場所。 
市政府各執行機關對所主管之

消費場所於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
查、簽證或核發許可證照及相關業
務檢查時，應一併查核前項消費場
所有無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 

第一項有關應投保公共意外責
任險之消費場所種類範圍及其最低
投保金額，由主管機關定之。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之受益
人，為消費場所之消費者或其繼承
人。 

由市政府依現
行條文第四項
定之，爰將第一
項酌作文字修
正，以臻明確;
另為擴大本市
應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險之消
費場所範圍，就
各執行機關認
其權管事業之
無建築物消費
場所，有納入強
制投保公共意
外責任險之必
要者，由市政府
另於「臺北市消
費場所強制投
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實施辦
法」定之，爰將



關定之。（移至實施辦法第三條第三
項） 

公共意外責任保險契約之受益
人，為消費場所之消費者或其繼承
人。 

 

第一項「建築
物」之內容刪
除，並酌作內容
修正。 

二、參照臺北市使用
道路舉辦臨時
活動管理辦法
第十條規定，新
增第二項，明定
企業經營者申
請或租借市政
府各場地管理
機關管理之場
地作為消費場
所，應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但
場地管理機關
已投保者不在
此限。  

三、 為配合新增第
二項，爰將原第



二項移列第三
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四、 為配合新增第
二項，爰將原第
三項移列第四
項，並酌作文字
修正。 

五、 為配合新增第
二項，爰將原第
四項移列第五
項，並依本府現
行法制體例，將
「主管機關」修
正 為 「 市 政
府」。 

六、 新增第六項，明
定企業經營者
申請或租借之
場地，若非屬臺
北市消費場所



強制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保險
實施辦法第三
條所定之應投
保公共意外責
任保險之消費
場所，其應投保
公共意外責任
險之最低投保
金額，由各場地
管理機關定之。 

七、為配合新增第二
項及第六項，爰
將原第五項移
列第七項。 

第五條    消費場所之所有人或使用人申
請相關許可證照時，應檢附投保公共
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違反者不予核
發證照。 

          消費場所之所有人或使用人應
將每年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之證明

第五條    消費場所於申請相關許可證照
時，應檢附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證明
文件，違反者不予核發證照。 

          消費場所應將每年投保之公共
意外責任險證明文件，送主管機關備
查，變更保險內容時，亦同。 

一、為配合第四條第
一項之用語，爰
將第一項及第
二項修正為「消
費場所之所有
人或使用人」。 



文件，送市政府備查，變更保險內容
時，亦同。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
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應廢止其相關
證照，並勒令停業。 

          未依前項規定辦理，經通知限期
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應廢止其相關
證照，並勒令停業。 

二、依本府現行法制
體例，將第二項
「主管機關」修
正 為 「 市 政
府」。 

第六條    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消費場所、商
品或服務於本市發生重大災害，致消
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遭受重
大損害者，如企業經營者依法有應負 

      賠償責任之可能時，執行機關得經受
害消費者或罹難者之父母、子、女及
配偶同意，協助其向法院對企業經營
者、其負責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責任之
人之財產依法聲請假扣押或協助處
理和解賠償事宜或提供其他必要  
之法律服務援助。 

          前項重大災害認定標準及協助
範圍，由市政府定之。 

 
 

第六條    企業經營者提供之消費場所、商
品或服務於本市發生重大災害，致消
費者生命、身體、健康或財產遭受重
大損害者，如企業經營者依法有應負 

      賠償責任之可能時，執行機關得經受
害消費者或罹難者之父母、子、女及
配偶同意，協助其向法院對企業經營
者、其負責人或其他依法應負責任之
人之財產依法聲請假扣押或協助處
理和解賠償事宜或提供其他必要  
之法律服務援助。 

          前項重大災害認定標準及協助
範圍，由主管機關定之。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第二項「主管
機關」修正為「市政
府」。 



第十二條  執行機關或消保官於處理消費
爭議申訴案件時，對於同一原因事
件受害者在二十人以上時，得經受
害消費者同意，商請符合本法第四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消費者保護團
體協助提起團體訴訟。 

           前項消費者保護團體辦理團體
訴訟，所需訴訟必要費用，執行機
關或消保官之隸屬機關得酌予補
助。 

第十二條    執行機關或消保官於處理消
費爭議申訴案件時，對於同一原
因事件受害者在二十人以上時，
得經受害消費者同意，商請符合
本法第四十九條第一項規定之消
費者保護團體協助提起團體訴
訟。 

            前項消費者保護團體辦理團
體訴訟，除律師報酬以外，所需
訴訟必要費用，執行機關或消保
官之隸屬機關得酌予補助。 

為提升律師參與消
費訴訟之意願，並配
合消保法第四十九
條之修正，爰將第二
項「除律師報酬以
外」之內容刪除。 

第十三條  執行機關或消保官對於協助本
市推展消費者保護工作著有成效之
消費者保護團體，得簽報市政府核
准後，頒發獎狀、獎牌或給予財務
上之獎助或補助。 

          前項獎助或補助辦法，由市政府
定之。 

第十三條  執行機關或消保官對於協助本
市推展消費者保護工作著有成效
之消費者保護團體，得簽報主管
機關核准後，頒發獎狀、獎牌或
給予財務上之獎助或補助。 

            前項獎助或補助辦法，由主管
機關定之。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第一項及第二
項「主管機關」修正
為「市政府」。 

第十四條  市政府關為研擬、審議及推動
本市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實施，設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第十四條   主管機關為研擬、審議及推動
本市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實施，設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其職掌如下：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第一項及第二
項「主管機關」修正



       一  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審議。 
         二  各執行機關關於消費者保護方

案及措施之協調事項。 
          三  督促各執行機關行使職權。    

前項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
辦法，由市政府定之。 

        一  消費者保護方案之審議。 
    二  各執行機關關於消費者保護

方案及措施之協調事項。 
        三  督促各執行機關行使職權。 
            前項消費者保護委員會設置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為「市政府」。 

第十五條   市政府應設消費者服務中心，
置主任一人、業務人員若干人，由
市政府派兼之，辦理消費者諮詢服
務、教育宣導、申訴等事項，並得
於各區區公所設消費者服務分中
心。 

第十五條    主管機關應設消費者服務中
心，置主任一人、業務人員若干
人，由主管機關派兼之，辦理消
費者諮詢服務、教育宣導、申訴
等事項，並得於各區區公所設消
費者服務分中心。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市政府」。 

第十六條   市政府為推動消費者保護業
務，應於市政府法務局置消保官及
其助理人員若干人；消保官達三人
時，應指定一人兼任主任職務。 

第十六條    主管機關為推動消費者保護
業務，應於市政府法務局置消保
官及其助理人員若干人；消保官
達三人時，應指定一人兼任主任
職務。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市政府」。 

第十七條   市政府應設消費爭議調解委員
會，置委員七人至二十一人，辦理
本市消費爭議之調解，任期二年，
連聘得連任，除消保官為當然委員

第十七條   主管機關應設消費爭議調解委
員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五人，辦理
本市消費爭議之調解，任期二年，
連聘得連任，除消保官為當然委員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市政府」;
另為因應消費爭議



外，其餘委員由市政府遴聘學者專
家、市政府代表、消費者保護團體
推派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關
職業團體推派代表共同組成。 

前項消費者保護團體與企業
經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之代表
人數應相同。 

外，其餘委員由主管機關遴聘學者
專家、市政府代表、消費者保護團
體推派代表、企業經營者所屬或相
關職業團體推派代表共同組成。 

前項消費者保護團體與企業經
營者所屬或相關職業團體之代表
人數應相同。 

調解案件之增加，調
解委員會委員可能
超過現行條文第一
項上限之需求，並配
合消保法第四十五
條之修正，爰修正第
一項委員名額上限
至二十一人。 

第二十三條     執行機關或消保官處理消
費爭議案件，發現企業經營者
有下列不當銷售行為時，得移
請公平交易委員會處理： 

           一  企業經營者為訪問買賣
時，以提供無償服務、檢
查、贈品為名，行銷售商
品或服務之實者。 

           二  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
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
為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益團體或其他企業經營者
之人員而與其為交易行為

第二十三條     執行機關或消保官處理消
費爭議案件，發現企業經營者
有下列不當銷售行為時，得移
請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處
理： 

           一  企業經營者為訪問買賣
時，以提供無償服務、檢
查、贈品為名，行銷售商
品或服務之實者。 

           二  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
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
為 政 府 機 關 或 公        
益團體或其他企業經營者

配合一００年十一
月十四日總統華總
一義字第一０００
０二五二五一一號
令制定公布公平交
易委員會組織法，爰
將「行政院公平交易
委員會」修正為「公
平交易委員會」。 



者。 
           三  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

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
有 購 入 、 設 置 或        
利用商品或服務之法令上
義務或其已取得政府機關
或公益團體或其他企業經
營者之許可、認可、授權、
推薦而與其為交易行為
者。 

           四  企業經營者涉嫌有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刊 登 不 實 廣 告 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者。 

之人員而與其為交易行為
者。 

           三  企業經營者所為行為、言
詞或廣告，使消費者誤信
有 購 入 、 設 置 或        
利用商品或服務之法令上
義務或其已取得政府機關
或 公 益 團 體 或 其        
他企業經營者之許可、認
可、授權、推薦而與其為
交易行為者。 

           四  企業經營者涉嫌有足以影
響交易秩序之欺罔行為，
刊 登 不 實 廣 告 或        
引人錯誤之表示者。 

第二十七條     執行機關行使第七條、第
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職權，如
有必要時，得請消保官協同辦
理。 

消保官認有必要時，得請

第二十七條     執行機關行使第七條、第
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職權，如
有必要時，得請消保官協同辦
理。 

消保官認有必要時，得請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第三項及第四
項「主管機關」修正
為「市政府」。 



執行機關會同行使第七條、第
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執行機關
職權。 

執行機關與消保官行使前
二項職權意見不一致時，得報
請市政府決定。 

執行機關辦理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之調查及處
置，應將處理過程及結果陳報
市政府備查，並副知市政府消
費者保護委員會及消保官。 

               本市發生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時，應依據臺北市處理突
發性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點辦
理，由本市消保官指揮，並分
派任務，各執行機關應予配  
合，不適用第三項之規定。 

執行機關會同行使第七條、第
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二
十一條及第二十二條執行機關
職權。 

執行機關與消保官行使前
二項職權意見不一致時，得報
請主管機關決定。 

執行機關辦理第二十一
條、第二十二條之調查及處
置，應將處理過程及結果陳報
主管機關備查，並副知市政府
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及消保官。 

               本市發生突發性重大消費 
事件時，應依據臺北市處理突
發性重大消費事件作業要點辦
理，由本市消保官指揮，並分
派任務，各執行機關應予配  
合，不適用第三項之規定。 

第三十七條     違反第四條第一項或第七
六項規定者，得處新臺幣三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命

第三十七條     建築物所有人、使用人違
反第四條規定者，得處新臺幣
三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

為配合第四條第一
項之修正，爰將「建
築物所有人、使用



其限期改正，逾期仍不改正
者，得按次處罰。       

並命其限期改善，逾期仍不改
正者，得連續處罰。   

人」之文字刪除;另
依現行法制體例，將
「連續」修正為「按
次」。 

第三十八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八條至
第十條規定之一，經通知限期
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得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得處
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三十八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第八條至
第十條規定之一，經通知限期
改正而逾期不改正者，得處新
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連續處罰。 

               違反第七條規定者，得處
新台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依現行法制體例，將
「連續」修正為「按
次」。 

第三十九條      企業經營者規避、妨礙或
拒絕執行機關依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所為調查者，應依本法
第五十七條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
按次處罰。               

                企業經營者規避、妨礙或
拒絕執行機關依第二十一條

第三十九條      企業經營者拒絕、規避、
阻撓執行機關依第二十一條
第一項所為調查者，應依本法
第五十七條處新臺幣三萬元
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鍰。               

                企業經營者拒絕、規避、
阻撓執行機關依第二十一條
第三項所為調查者，得處新臺

一、 配合消保法第
五 十 七 條 修
正，將第一項、
第二項「拒絕、
規避、阻撓」修
正為「規避、妨
礙或拒絕」。 

二、 依現行法制體



第三項所為調查者，得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按次處罰。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得連續處罰。 

例，將第二項
「連續」修正為
「按次」。 

第四十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執行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為命令
者，應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處新臺
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企業經營者違反執行機關
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為命令
者，得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第四十條     企業經營者違反執行機關依
第二十一條第二項所為命令
者，應依本法第五十八條處以新
臺幣六萬元以上一百五十萬元
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企業經營者違反執行機關
依第二十一條第三項所為命令
者，得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
元以下罰鍰，並得連續處罰。 

依現行法制體例，將
第一項及第二項「連
續」修正為「按次」。 

第四十二條   執行機關依本自治條例規定
命企業經營者限期改正或處罰
鍰時，應以市政府名義為之。 

第四十二條   執行機關依本自治條例規定
命企業經營者限期改正或處罰
鍰時，應以主管機關名義為之。 

依本府現行法制體
例，將「主管機關」
修正為「市政府」。 

 


